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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項獎勵金分為獎助金及勞僱型兼任助理津貼兩類，其中，獎助金又區分為

「新生基數」及「補助個人研究」等兩部份。 

二、 「新生基數」：為協助新生致力於修業及研究，新生於入學第一年之九月至隔

年六月期間（共 10個月），每月得申領博士生 4,000元、碩士生 3,000元之新

生基數。學生若因特殊因素（如休學、提前入學等），得調整其申領新生基數

之期間，唯每位學生總申領月份均以 10個月為限。在職生及已領取其他高於

新生基數金額之獎助或補助之外籍生，不得申領新生基數。 

三、 「勞僱型兼任助理」：區分為下列項目。 

1. 大學部必修實驗課程教學助理（含生科班普通生物學實驗甲及 F群組）：

修課人數 4 人以內者，不配置教學助理；修課人數 5-15 人者，配置 1 位

教學助理；修課人數 16 人以上者，配置 2 位教學助理。實驗課程已有

專任助教協助者，應抵算一位教學助理配額(生科班普生實驗教學助理不在

此限)。（附註：實驗教學助理之工作內容涵蓋協助正課部份） 

2. 服務學習課程教學助理：每學期每年級各聘僱一位，協助該年級所有班次

之服務學習課程。 

3. 專討課程教學助理：每學期聘僱二位，共同協助大學部書報討論及碩博士

班專題討論課程。 

4. 專案規劃或申請之教學助理與行政助理：由學委會視需要規劃教學助理或

行政助理以協助特殊課程（如兼任教師開授課程）或特定行政事務。另教

師若有特殊情形，亦得專案申請並經本系學生事務暨導師工作委員會審核

通過後，聘僱教學助理或行政助理。 

四、 「勞僱型兼任助理」之獎勵金配額：勞僱型兼任助理之聘僱期間原則上以學

期為區分，第一學期為每年 9月至隔年 1月，第二學期為每年 2月至 6月。

實驗課程教學助理博士生每月津貼 8,000元、碩士生每月津貼 6,000元。其他

教學助理或行政助理不論碩、博士生每月津貼 4,000元。 

五、 「勞僱型兼任助理」之申請及徵聘作業，由本系於每年一月底及八月底前公

告辦理，並完成簽約及聘僱等事宜。各課程教學助理之配額，若因課程加退

選後修課人數增減而需調整者，其教學助理之增聘或停聘日期，原則上依本

校行事曆加退選截止日為準。 

六、 「補助個人研究」：剩餘之獎勵金，除每學年保留壁報比賽獎助金外（參賽研

究生每人約 1,000元），概依碩博生 3:4之比例，獎助碩二、博二及博三研究

生致力於個人研究。發放方式以教師研究室為單位，由各教師視研究生之研

究表現分配給學生。博士班乙組、在職生及已領取其他高於本項獎勵金金額

之獎助或補助之外籍生，不得申領本項獎勵金。 


